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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政字〔2022〕5 号

金乡县人民政府
关于济宁市南四湖滨湖区农村水环境综合

治理项目（金乡县）实施方案的
批 复

县水务局:

你单位《关于金乡县济宁市南四湖滨湖区农村水环境综

合治理项目（金乡县）实施方案的请示》(金水字〔2022〕

37 号)收悉。经召集县财政局、生态环境局、住房和城乡建

设局、综合行政执法局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行政审批服务

局等部门进行集中会议研究，现批复如下:

一、授权金乡县金源国有资本运营公司(以下简称金源

公司)作为济宁市南四湖滨湖区农村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

（金乡县）实施、运营主体。适时注入部分商业楼、工业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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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、商业用地等政府优质资产支持企业发展;同时对其所属

市政设施维护、教育产业发展等公益性企业加大政府补贴力

度，支持金源公司作为市场化主体持续运营。

二、原则同意将县域内县属河道两岸轮值用地经营权和

县域内县道两侧国有用地经营权划归金源公司，增加金源公

司自身资产规模和收益现金流。

三、项目各项审批手续按照进度逐步推进，涉及规划、

用地、环评等，相关主管部门要配合落实，依法合规取得相

关审批手续 。

四、县水务局要于 2024 年前完善供水、污水处理收费

制度和收费标准。为确保项目收益平衡，原则同意金源公司

向部分企业、合作社直供中水并收取合理费用，坚持“谁建

设、谁运营、谁收费”原则，健全收费调价机制，推进行业

市场化。

五、为支持水资源再生利用，由县水务局牵头，2024 年

前尽快推出中水使用相关配套制度，鼓励用水量大企业优先

使用中水，缓解供水紧张局面。同时根据国家水资源开采使

用相关规定，加大对违规使用地下水源的执法检查，整治不

合规用水行为，保证地下水资源合理利用。

六、为支持金源公司做大做强，未来三年计划由县统筹

每年向金源公司货币增资不低于 1.0 亿元。

七、担保资源方面，通过扶持重点产业和加快企业复工

复产等方式支持担保人金乡县城建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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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续发展。原则同意金源公司通过自持房地产抵押、项目收

益权质押等方式增加项目担保资源。

金乡县人民政府

2022 年 3 月 3 日


